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2(實習後)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    學年第  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

實習機構名稱 (填具實習單位全銜)

實習起訖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
實習

總時數
共計    小時

系級別 學生姓名

學號 出生年月日

薪資計算方式
□時薪      元□日薪      元□月薪      元

□津貼       月/元□獎學金       元□無

實習期間累

計請領金額
共計　　　元

實  

習  

機  

構  

考  

核

項    目 標準 分數 總  分 考  核  人  員  評  語

工作表現:

敬業精神(20%)

品質效率(20%)

團隊合群與職業倫理(10%)

學習熱忱(10%)

60％

實習報告:

報告結構與編排(10%)

內容專業與深度(20%)

學習心得與建議(5%)

繳交報告準時性(5%)

階段考勤(請假扣分)

40％

實習機構考核人員

簽章 (務必簽章)

實習機構

主管簽章 (務必簽章)

學  

校  

考  

核

項    目 標    準 分    數 總 成 績 備            註

學習表現:

學習成果與效益(20%)

處事態度與觀念(20%)

學習熱忱(10%)

平時聯繫與互動 (10%)

60％

實習報告:

報告結構與編排(10%) 

內容專業與深度(20%)    

學習心得與建議(5%)

口頭報告(5%)

40%

可抵免學分數        學分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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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教師 系主任

※注意事項：

1.學生成績之評打請以藍、黑筆書寫，並於各應簽章處簽章。若成績有修改，請於修改處加蓋私章。

2.資料填具不完全者或不實者不予認可。

3..本表一式二份，交各學系評分後，一份由實習機構留存，一份交研發處存查。

研發處留存實習單位留存


